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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初賽實施計畫 

修正草案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壹、依據(P.1) 壹、依據(P.1)  

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要點 11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要點 修正學年度 

參、組織(P.1) 參、組織(P.1)  

設「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初賽

委員會」 

設「11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

初賽委員會」 
修正學年度 

參、組織:四、承辦單位(P.1) 參、組織:四、承辦單位(P.1)  

大里區瑞城國民小學、大里區大元國民小

學、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、南屯區大新國民

小學、中區光復國民小學、大里高級中學、

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 

大里區瑞城國民小學、西屯區上安國民小

學、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、霧峰區霧峰國

民小學、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、中區光復

國民小學、大里高級中學、清水區清水國

民小學、私立明德高級中學 

刪西屯區上

安國小、霧

峰區霧峰國

小，增大里

區大元國小 

參、組織:四、協辦單位(P.1) 參、組織:四、協辦單位(P.1)  
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、烏日區旭光國民小學、

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、大里區內新國民小

學、南區信義國民小學、市立豐原國民中學、

豐原區合作國民小學、大里區崇光國小、市

立清水國民中學、清水區西寧國民小學、市

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、北屯區北屯國民小

學、豐原區富春國民小學、神岡區圳堵國民

小學、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、北屯區逢甲國

民小學、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、私立明德高

級中學、大雅區陽明國民小學。 
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、大里區大元國民小

學、烏日區旭光國民小學、大里區永隆

國民小學、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、南區

信義國民小學、市立豐原國民中學、豐

原區合作國民小學、大里區崇光國小、

市立清水國民中學、清水區西寧國民小

學、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、北屯區北

屯國民小學、豐原區富春國民小學、南

區樹德國民小學、新社區福民國民小

學、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、北屯區逢甲

國民小學。 

刪南區樹德

國民小學， 

增霧峰區霧

峰 國 民 小

學、私立明

德高級中學 

大雅區陽明

國民小學、 

 

肆、一、比賽日期(P.1) 肆、一、比賽日期(P.1)  

（一）114年 11月 17日(星期一)～21日(星

期五)（除聲樂獨唱外之個人項目）。 

（二）114年 11月 24日(星期一)～30日(星

期日)（團體項目、聲樂獨唱） 

 

 

（一）113年 11月 11日(星期一)～15日

(星期五)（除口琴獨奏、直笛獨奏

外之個人項目）。 

（二）113 年 11 月 18 日(星期一)～24

日(星期日)（團體項目、口琴獨

奏、直笛獨奏） 

修正日期項

目 

伍、比賽組別及參賽資格基本規定(P.2) 伍、比賽組別及參賽資格基本規定(P.2)  

參賽資格基本規定： 

一、 各學程之 A組為就讀音樂班、科、系、

所者，Ｂ組為就讀非音樂班、科、系、

所者。 

參賽資格基本規定： 

一、各學程之 A 組為就讀音樂班、科、

系、所者，Ｂ組為就讀非音樂班、

科、系、所者。音樂班資格說明如

依 114學年

度全國學生

音樂比賽籌

備會議會議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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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組資格說明如下： 

   (一)依〈特殊教育法〉所成立之藝術才能

資優班（含集中式藝術才能音樂班學

生及分散式音樂資優班學生）。 

   (二)依法設立之藝術才能班（音樂類）。 

   (三)經各縣市藝術才能（音樂類）資賦優

異學生鑑定通過，採「特殊教育方案」

安置之學生。 

   (四)大專學程之音樂科、系、所者。 

(五)各級學校藝術相關類之班、科、系、

所（音樂類）。 

(六)依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」、

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

辦理實驗教育條例」及「高級中等以

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

施條例」參與具加深加廣音樂相關實

驗教育之學生。 

(七)其他得以認定為音樂班、科、系、所

之專業學習資格者。前開 A組資格之

認定，依各縣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之

認定為準；大專組由各校審認為原

則。 

三、個人項目無論類組，具 A 組資格學生均

不得報名 B 組；非具 A 組資格學生得報

名 A組。 

四、團體項目無論類組，具 A 組資格學生均

不得報名 B 組，A 組除全為具 A 組資格

(參賽資格基本規定一、1.2.3.4.5.6.7)

之學生參賽外，若混合組隊，應符合下

列條件之一： 

(一)團隊中 A 組的學生不得少於該團隊

成員 1/3。 

(二)參加比賽之具 A 組資格學生須達該

項目主修類組人數 2/3 以上。 

前開(一)及(二)之比例計算應以正式上

臺演出人員為基準，不包括候補人員；倘

計算結果有小數，應採用無條件進位至整

數(以國樂合奏國小 A 組為例：1.以團隊

中 A組的學生不得少於該團隊成員 1/3之

混合組隊參賽，如參賽學生 20 人，A 組

下： 

   (一)依〈特殊教育法〉所成立之藝術

才能資優班（含集中式藝術才能

音樂班學生及分散式音樂資優

班學生）。 

   (二)依法設立之藝術才能班（音樂

類）。 

   (三)經各縣市藝術才能（音樂類）資

賦優異學生鑑定通過，採「特殊

教育方案」安置之學生。 

   (四)大專學程之音樂科、系、所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個人項目無論類組音樂班學生均不

得報名 B組；非音樂班學生得報名 A

組。 

四、團體項目無論類組音樂班學生均不

得報名 B 組，A組除全為音樂班(參

賽資格基本規定一、1.2.3.4)之學

生參賽外，若混合組隊，團隊中 A 組

的學生不得少於該團隊成員 1/3，或

參加比賽之音樂班學生須達該項目

主修類組人數 2/3 以上。B 組僅能

由非音樂班學生組成，且不得報名

團體項目 A 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紀錄 「參、

比賽組別及

參賽資格基

本 規 定 」

(P.5) 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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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至少應有 7人；2.以參加比賽之音樂

班學生須達該項目主修類組人數 2/3 以

上之混合組隊參賽，如音樂班學生主修該

國樂類組人數共 5人，參加比賽之音樂班

學生須達該項目主修類組人數 4人)。 

 B組僅能由非具 A組資格學生組成，且不

得報名團體項目 A 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陸、比賽類組、組隊規定及參賽資格個別規

定：一、團體項目（共 12類，計 98組別）

(P.4、5) 

陸、比賽類組、組隊規定及參賽資格個

別規定：一、團體項目（共 12類，計 98

組別）(P.4、5) 

 

 
 

依 114學年

度全國學生

音樂比賽籌

備會議會議

紀錄 「肆、

比賽類組、

組隊規定及

參賽資格個

別 規 定 」

(P.6) 修正 

陸、比賽類組、組隊規定及參賽資格個別規

定：一、團體項目其他個別規定事項： 

(P.5) 

陸、比賽類組、組隊規定及參賽資格個

別規定：一、團體項目其他個別規定事

項：(P.5) 

 

 

7.鼓勵 36 班以上之學校至少參加一項團體

賽，不含室內樂合奏。 

 

7.36 班以上之學校至少參加一項團體

賽，不含室內樂合奏。 

依據 113學

年度檢討會

議紀錄修正

文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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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比賽類組、組隊規定及參賽資格個別規

定：一、個人項目(P.6) 

陸、比賽類組、組隊規定及參賽資格個

別規定：一、個人項目(P.6) 

 

個人項目（共 13 類、計 104 個類組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個人項目（共 18類，計 109組別） 修正組別數

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柒、 比賽規則(P. 8)二、比賽曲目規則(九) 柒、比賽規則(P.8)二、比賽曲目規則

(九) 

 

將於 114年 9月 18日(星期四)自「114學年

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【指定曲曲目】」中公開

抽出。(指定曲請詳閱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

要點及指定曲目之說明) 

 

將於113年9月19日(星期四)自「113學年

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【指定曲曲目】」中

公開抽出。(指定曲請詳閱全國學生音樂

比賽實施要點及指定曲目之說明) 

修正日期 

捌、比賽辦法(P.9) 一、報名: 捌、比賽辦法(P.9) 一、報名:  

一、報名:  

(三)114年 9月 8日(星期一)上午 9時起

至 9月 19日(星期五)下午 6時止，

請至「臺中市學生音樂比賽專網」報

名系統報名

（https://art.tc.edu.tw/music/）

，並請列印書面報名表一份。書面報

名表須由網頁的「正式列印」上印

出，正式列印後系統即不再受理參賽

者端的修正，請善用「測試列印」功

能來檢查各欄位是否輸入完整，操作

步驟請參閱報名系統網站上的說明。 

一、報名: 

(三) 113年 9月 9 日(星期一)上午 9

時起至 9月 20日(星期五)下午 6

時止，請至「臺中市學生音樂比

賽 專 網 」 報 名 系 統 報 名

（https://art.tc.edu.tw/musi

c/），並請列印書面報名表一份。

書面報名表須由網頁的「正式列

印」上印出，正式列印後系統即

不再受理參賽者端的修正，請善

用「測試列印」功能來檢查各欄

位是否輸入完整，操作步驟請參

 

修正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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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團體項目書面報名表應送交學校核

印關防(或各處室圓戳章)，證明參賽

者在學，並統一由學校免備文於 114

年 9 月 23 日(星期二)下午 5 時前送

(寄)達瑞城國小審核報名資格，逾期

不受理報名。（郵寄以郵戳為憑，信

封封面請加註「音樂比賽報名表-團

體組」）。比賽當天學生若因不可抗力

之理由而有所異動，須於報到時繳交

正確之參賽者名冊乙份。(如附件

一、二，名冊須加蓋關防或各處室圓

戳章以示負責）。 

(五)個人項目可由參賽者、指導老師或家

長上網報名，填寫報名表時，除大專

組外，其他各組均須有法定代理人之

簽章。報名時請審慎輸入各項資料，

並請參賽者之指導老師務必協助確

認自選曲完整曲名、作品編號、作曲

者、編曲者等相關資料填報是否正確

（所有相關資料應依照作品原文或

英文填寫）。報名資料輸入完畢後，

列印書面報名表送交學校核印關防

(或各處室圓戳章)，證明參賽者在學

及參賽組別資料之正確，並於 114年

9月 23日(星期二)下午 5時前將報名

表送(寄)達瑞城國小審核報名資

格，逾期不受理報名。（郵寄以郵戳

為憑，信封封面請加註「音樂比賽報

名表-個人組」）。 

 

 

 

(六)網路報名時，請確實依照填表注意事

項辦理。得逕行參加全國決賽之個人

及團體為豐富比賽經驗，報名參加本

市初賽「表演」者，請於初賽報名時

間內完成系統報名後，繳交初賽報名

表併同兩年特優證明文件(須檢附獎

牌照片或獎狀影本佐證，需加蓋與正

閱報名系統網站上的說明。 

(四)團體項目書面報名表應送交學校

核印關防(或各處室圓戳章)，證

明參賽者在學，並統一由學校免

備文於 113年 9月 24日(星期二)

下午 5 時前送(寄)達瑞城國小審

核報名資格，逾期不受理報名。

（郵寄以郵戳為憑，信封封面請

加註「音樂比賽報名表-團體

組」）。比賽當天學生若因不可抗

力之理由而有所異動，須於報到

時繳交正確之參賽者名冊乙份。

(如附件一、二，名冊須加蓋關防

或各處室圓戳章以示負責）。 

(五)個人項目可由參賽者、指導老師

或家長上網報名，填寫報名表

時，除大專組外，其他各組均須

有法定代理人之簽章。報名時請

審慎輸入各項資料，並請參賽者

之指導老師務必協助確認自選曲

完整曲名、作品編號、作曲者、

編曲者等相關資料填報是否正確

（所有相關資料應依照作品原文

或英文填寫）。報名資料輸入完畢

後，列印書面報名表送交學校核

印關防(或各處室圓戳章)，證明

參賽者在學及參賽組別資料之正

確，並於 113 年 9月 24 日(星期

二)下午 5 時前將報名表送(寄)

達瑞城國小審核報名資格，逾期

不受理報名。（郵寄以郵戳為憑，

信封封面請加註「音樂比賽報名

表-個人組」）。 

(六)網路報名時，請確實依照填表注

意事項辦理。得逕行參加全國決

賽之個人及團體為豐富比賽經

驗，報名參加本市初賽「表演」

者，請於初賽報名時間內完成系

統報名後，繳交初賽報名表併同

兩年特優證明文件(須檢附獎牌

 

修正日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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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相符章)。報名後應隨時注意本項

比賽專屬網站公布之最新消息。相關

資料勘誤，亦請參賽學校於 114年 9

月 26日(星期五)中午 12時前以公文

正本送(寄)達瑞城國小(非以郵戳為

憑)，並副知本局。報名系統提供所

有勾選「表演」之報名名冊，供收件

承辦學校，逐一查核，如有誤填者，

經與報名人員(單位)確認後，逕行取

消「表演」註記，以一般生身分參賽。

另對排定之賽程，以及報名後之自選

曲及相關資料於抽籤後均不得以任

何理由請求變更，否則不予計分。 

 

 

 

(十二) 特別規定： 

(4)高中職以下學生於110及112學年度

均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

同類組決賽第一名者，得逕行依規定

參加高中職以下學段之決賽。上開連

續兩次第一名之情形，若有跨學段

者，可併予採計。但 A組及 B組之間

不得併計。 

(5)凡於 112 及 113 學年度均獲得全國

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同類組決賽

特優者，得逕行參加決賽。 

(6)凡符合上述第(4)點及第(5)點資格   

者，請於決賽報名時間內完成系統報

名後，依規定繳交決賽報名表併同兩

年特優證明文件(須檢附獎牌照片或

獎狀影本佐證，需加蓋與正本相符

章)，於 114年 12月 9日(星期二)前

將書面資料送(寄)達瑞城國小。 

2.大專學生於 110 及 112 學年度均獲得 

 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大專組 

  同類組決賽第一名者，不得再參加該 

  類 組 之 本 市 比 賽 及 全 國 決 賽 。 

 

 

照片或獎狀影本佐證，需加蓋與

正本相符章)。報名後應隨時注意

本項比賽專屬網站公布之最新消

息。相關資料勘誤，亦請參賽學

校於 113 年 9 月 27 日(星期五)

中午 12 時前以公文正本送(寄)

達瑞城國小，並副知本局。報名

系統提供所有勾選「表演」之報

名名冊，供收件承辦學校，逐一

查核，如有誤填者，經與報名人

員(單位)確認後，逕行取消「表

演」註記，以一般生身分參賽。

另對排定之賽程，以及報名後之

自選曲及相關資料於抽籤後均不

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，否則不

予計分。 

 (十二) 特別規定： 

(4)高中職以下學生於109及111學年

度均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

項目同類組決賽第一名者，得逕行

依規定參加高中職以下學段之決

賽。上開連續兩次第一名之情形，

若有跨學段者，可併予採計。但 A

組及 B組之間不得併計。 

(5)凡於 111 及 112 學年度均獲得全

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同類組

決賽特優者，得逕行參加決賽。 

  (6)凡符合上述第(4)點及第(5)點資

格者，請於決賽報名時間內完成系

統報名後，依規定繳交決賽報名表

併同兩年特優證明文件(須檢附獎

牌照片或獎狀影本佐證，需加蓋與

正本相符章)，於 113 年 12 月 10

日(星期二)前將書面資料送(寄)達

瑞城國小。 

2.大專學生於 109 及 111 學年度均獲得 

 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大專組 

  同類組決賽第一名者，不得再參加該 

  類組之本市比賽及全國決賽。 

 

 

 

 

修正日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學年度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學年度 

 

 

 

 

 

修正日期 

 

 

 

修正學年度 



7 

 

捌、比賽辦法(P.11) 二、出場序抽籤： 捌、比賽辦法(P.11) 二、出場序抽籤：  

二、出場序抽籤： 

114年 10月 3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時於瑞

城國小公開電腦亂數抽籤，屆時請欲現場觀

看之參賽團隊或個人出席，抽定後不得異

議，隔日亦可自行由報名系統網站查閱出場

序號。 

二、出場序抽籤： 

113年 10月 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時於

瑞城國小公開電腦亂數抽籤，屆時請欲

現場觀看之參賽團隊或個人出席，抽定

後不得異議，隔日亦可自行由報名系統

網站查閱出場序號。 

 

修正日期 

捌、比賽辦法(P.11)三、賽程衝突及調整： 捌、比賽辦法(P.11)三、賽程衝突及調

整： 

 

 (二) 申請表（如附件四-1、四-2）須於 114

年 10月 17日（星期五）前以書面提出，

不受理電話或口頭申請。大會將依規定

審核出場序號提前或延後申請表，並於

114 年 10 月 23 日(星期四)中午 12 時

前於比賽專網公布審核結果，請各參賽

者(含申請及未申請)均務必上「臺中市

學 生 音 樂 比 賽 專 網 」

（https://art.tc.edu.tw/music/）查

閱，並下載最新秩序冊備用。 

 (二)申請表（如附件四-1、四-2）須於

113 年 10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前以

書面提出，不受理電話或口頭申

請。大會將依規定審核出場序號提

前或延後申請表，並於 113 年 10

月 25日(星期五)中午 12時前於比

賽專網公布審核結果，請各參賽者

(含申請及未申請)均務必上「臺中

市 學 生 音 樂 比 賽 專 網 」 

（ https://art.tc.edu.tw/music

/）查閱，並下載最新秩序冊備用。 

 

修正日期 

捌、比賽辦法(P.15)八、賽場秩序： 捌、比賽辦法(P.15)八、賽場秩序：  

(十一)為維護舞臺安全，參賽團隊(者)不得

攜帶任何含有液體（包括水）之容器、樂

器或道具進入舞臺範圍(例如水瓶、水

杯、水箱及水鑼等)；舞臺上亦不得使用

明火、煙 霧、乾冰、煙火、爆裂物等任

何特殊效果。本規定不開放申請例外，違

反者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或中止演

出。 

 依 114學年

度全國學生

音樂比賽籌

備會議會議

紀錄 「玖、

附 則 」

(P.17) 增

訂 

玖、申訴規定(P.18)  玖、申訴規定(P.18)  

一、各參賽團隊及個人均應服從本會之評

判，如有意見或申訴事項，須以書面(如

附件十)提送各該比賽場地之大會，立書

人除大專組得由參賽者簽名立書外，團體

項目限由參賽團隊之校長或指導老師以

書面簽名立書提送大會，個人項目限由參

賽者本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指導老師以書

面簽名立書提送大會。申訴事項以違反比

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並應

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布前為之（如對團體

一、各參賽團隊及個人均應服從本會之

評判，如有意見或申訴事項，須以

書面(如附件十)提送各該比賽場地

之大會，立書人除大專組得由參賽

者簽名立書外，團體項目限由校長

或指導老師簽名立書，個人項目則

由法定代理人或指導老師簽名立

書。申訴事項，以違反比賽規則、

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並應於

各該類組比賽成績公布前為之（如

依114學年

度全國學生

音樂比賽籌

備會議會議

紀錄 「柒、

申訴規定」

(P.15) 修

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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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參賽人員資格提出申訴，應於該參賽團

隊離開比 賽舞臺前為之），逾時不予受

理。 

三、為有效處理申訴事件，主辦單位有權於

現場比賽時進行全程錄影，該錄影資料

僅供申訴事件處理使用，不開放參賽團

隊(者)申請使用或借用。比賽當日無申

訴事件時，隔日即予銷毀。 

對團體組參賽人員資格提出申訴，

應於該參賽隊伍離開比賽舞臺前為

之），逾時均不予受理。 

三、為有效處理申訴事件，主辦單位有

權於現場比賽時進行全程錄影，該

錄影資料僅供申訴事件處理使用，

不提供其他用途使用或借用，比賽

當日無申訴事件時，隔日即予銷毀。 

拾貳、(P.17) 拾貳、(P.17) 說明 

拾貳、全國決賽團體項目預定自 115 年 3 月

1日起、個人項目預定自 115年 3月 15

日起辦理，決賽地點及詳細資料另行公

布於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--114 學年

度 全 國 學 生 音 樂 比 賽 專 網

(https://web.arte.gov.tw/music/ )，

請自行查閱。 

拾貳、全國決賽團體項目預定自 114年 3

月 1日起、個人項目預定自 114年 3

月 15日起辦理，決賽地點及詳細資

料另行公布於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

--113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專

網

(https://web.arte.gov.tw/music

/ )，請自行查閱。 

修正學年度

及日期 

附件一(P.18) 附件一(P.18)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學年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web.arte.gov.tw/music/
https://web.arte.gov.tw/music/
https://web.arte.gov.tw/musi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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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(P.19) 附件二(P.19)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學年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三(P.21) 附件三(P.20)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學年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0 

 

附件四(P.22.23) 附件四(P.21.22)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年度及

日期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五(P.24) 附件五(P.23)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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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(P.25) 附件六(P.24)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年度 

 

附件七(P.26) 附件七(P.25)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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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八(P.27) 附件八(P.26)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年度 

 

 

附件九(P.28) 附件九(P.27)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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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十(P.29) 附件十(P.28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年度 

酌修文字 


